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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雾霾天

遇到重度污染天气，限制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出行

公公务务车车按按尾尾号号每每周周少少开开一一天天

烟台市规划局>>

一车一油卡

公车管理很严格

“我们有3台公车。”烟台市
规划局工作人员陈先生介绍，对
于公车管理这一块，他们一直都
比较注意。遇到重度污染天气，
他们就会按照烟台市市级机关
事务管理局发出的通知，对公车
进行限行。

陈先生说，平常公车都停放
在固定位置，使用前需要申请，
晚上交回钥匙，杜绝公车私用。
每年年底，对于公车的驾驶员，
也会进行考核。在公车的使用过
程中，每一台车有一个绑定的油
卡，方便公车进行管理，使用了
多少油，单位都能掌握。“平常有
时候需要外出办事，距离近的尽
量提倡步行或是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

本报记者 蒋慧晨 王永军

4日下午，在烟台市国土资
源局，一位要出门办事的工作人
员正在向后勤借用自行车。这名
工作人员说，近距离办公，一般
都会骑自行车。

烟台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
员张焕刚说，烟台市国土资源局
及下属事业单位共有公车16辆，

公车停用期间必须停放在局机
关大院，并有车队长负责检查。

“定期检查胎压，更换机油，
都能达到节能的目的。”张焕刚
说，在夏天时控制驾驶员在车内
开空调的时间，要求在低速行驶
时尽量采用自然风。

张焕刚说，使用公车时要求

提前一天交申请，办公室根据员
工的出行目的地情况，采用“拼
车”方式，让顺路员工“拼车”集
中办公。

对于路途较近的，鼓励员尽
量步行，或是骑自行车，并在单
位里准备了一辆自行车供员工
使用。

烟台市国土资源局>> 鼓励员工拼车，短距离提倡骑自行车

4日下午3点，在烟台市海洋
与渔业局楼下的停车场里，尾号
为3和8的三辆公务用车停在固
定位置。

“昨天就接到了烟台市市级
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通知，要求公
务用车限行。”烟台市海洋与渔
业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单位一共

有6辆公务用车，遇到重度污染
天气，他们就会对公务用车进行
限行。4日是周三，尾号为3和8的
公车限行。

工作人员说，所有公车节假
日除了有特殊情况，一律停驶。
日常工作中，他们也鼓励工作人
员尽量步行、骑车或是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为此还给员工办了
几张公交卡。”工作人员说，即使
到外地出差，烟台市海洋与渔业
局也不派公车。

“这一切都是为了节能减
排。”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工作
人员说，他们希望烟台每天都是
蓝天白云。

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 单位办了公交卡，即使出差也不派车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蒋慧
晨 王永军 ) 3日，烟台市市级
机关事务管理局迅速响应全市启
动《烟台市区空气质量重污染日
应急预案》的指令，向市级党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下发紧急通知，启
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空气质量重
度污染日应急处置方案，即日起，
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执行每
辆车每周少开一天的规定。

烟台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
局工作人员介绍，结合当前环保
部门的实时监测情况和气象部
门提供的气象数据，市区空气质

量指数 (AQ I )连续2 4小时超过
200，达到重度污染日标准。3日
晚，烟台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
迅速响应全市启动《烟台市区空
气质量重污染日应急预案》指
令，向市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
下发紧急通知，启动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空气质量重度污染日应
急处置方案，要求党政机关和事
业单位执行公务用车行驶的有
关规定。

通知要求，市级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在重度污染日执行每
辆车每周少开一天的规定。即每

周一尾号是“1”和“6”的公务用车
停驶，每周二尾号是“2”和“7”的
公务用车停驶，每周三尾号是

“3”和“8”的公务用车停驶，每周
四尾号是“4”和“9”的公务用车停
驶，每周五尾号是“5”和“0”的公
务用车停驶，尾号是字母的公务
用车，由各部门各单位自行确定
停驶时间。周末和节假日期间，
公务用车除经单位领导批准执
行特殊公务外，一律在单位指定
位置停放。

此外，各部门、各单位及所
属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外

出办理公务时要执行“135”的出
行方案，尽量做到1公里以内步
行，3公里以内骑自行车，5公里以
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减少公务
车辆上路行驶时间。

记者了解到，空气质量达到
重污染日标准时，启动《烟台市
区 空 气 质 量 重 污 染 日 应 急 预
案》。在重度污染日，全市党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实行每辆车每周
少开一天的规定，同时倡导“135”
出行方案。若空气污染达到严重
污染日标准，全市党政机关和事
业单位将停驶3 0%以上的公务

车，还将在执行“135”出行方案的
基础上，实行单双号限行制度，
即单号日禁止双号公务用车在
市区行驶，双号日禁止单号公务
用车在市区行驶。

应急预案自3日起执行，当
市区空气质量指数连续12小时低
于200时，经市应急领导小组同意
后终止应急响应。应急预案执行
期间，有关部门将加大对公务用
车的监督和巡查力度，对于违反
规定上路行驶的公车和违规单
位，将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
任。

记者探访

12月4日，尾号为3和8的公
务车限行，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
的工作人员趁这个时间擦车维
护。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周二尾号是“2”和“7”的
公务用车停驶

周三尾号是“3”和“8”的
公务用车停驶

周四尾号是“4”和“9”的
公务用车停驶

周一尾号是“1”和“6”的
公务用车停驶

周五尾号是“5”和“0”的
公务用车停驶

尾号是字母的公务
用车，由各部门各单位自
行确定停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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